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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审查以及相应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要确保配套幼儿园与新建

住宅小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和同步交付使用。建成后按照规定交由辖区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举办公办幼儿园、委托举办或自办为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小区配套幼儿园未经政府批准，不得擅自拆改或闲置，不得以

出租、出售、转让、抵押等任何方式改变用途，对闲置或已改作他用的配

套幼儿园要限期整改。鼓励社会力量办园和捐资助园，各区县要结合实际，

进一步完善社会力量办学各项优惠政策，多种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办园。鼓

励企业和个人以提供免费服务、捐赠等形式参与学前教育，捐赠企业和个

人依法享受有关税收优惠。

（二）加大投入，强化保障，推进学前教育普惠入园。

认真落实学前教育投入主体责任。区县政府要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进一步健全与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相适应的

投入增长机制。新增教育经费要向学前教育倾斜，逐步提高财政性学前教

育经费占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财政预算要设立学前教育专项经

费，支持新建和改扩建公办幼儿园，改善公办幼儿园办园条件，扶持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发展，实施学前教育资助。逐步完善财政投入和家庭合理分

担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落实并完善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

所需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各级政府要足额安排本级财政应承担的经

费。推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和管理。县级人民政府是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认定和管理的责任主体，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具体负责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和管理工作。要积极推进资质合格、条件达标、面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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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办园规范、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PPP 模式新建、减免租金、派驻公办教师、培训教师等方式，支持民办幼

儿园提供普惠服务。要加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资质认定，认真落实相关

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和其他扶持政策，切实落实管理和监督，大力引导和支

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

（三）加强管理，优化保教，推进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加强保教队伍建设。在国家和省出台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前，各区县

暂参照或按略高于国家规定的城市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结合本地实际核

定所属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师资不足的，要通过公开招聘、政府购买服

务、中小学教师调剂转岗等方式予以解决。民办幼儿园要按照《教育部关

于印发〈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的通知》（教师〔2013〕1 号）

所规定的标准配备教职工。建立符合学前教育实际的教师队伍长效补充机

制，健全幼儿教师准入制度，严禁有编不补，挤占、挪用幼儿园教职工编

制。加大幼儿教师和园长培训力度，三年内完成未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的

在岗教学人员培训达标任务，大力提高园长、教师的师德和业务素质。切

实保障幼儿园教职工合法权益，公办幼儿园在编教师执行统一的岗位绩效

工资制度，对农村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幼儿园教师，实行工资倾斜政策。

通过生均财政拨款、专项补助等方式，支持解决公办幼儿园非在编教师工

资待遇问题，逐步实现同工同酬。引导和监督民办幼儿园依法落实教师工

资待遇、参加社会保险。按规定落实幼儿园教师职务评聘。鼓励地方政府

将符合条件的农村幼儿园教师住房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统筹解决，改善农

http://www.9ask.cn/baike/7652.html
http://www.9ask.cn/baike/76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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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幼儿园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要营造发展学前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建

立幼儿园教师定期表彰制度。加强教研指导，实施科学保教。完善区域教

研和园本教研制度，开展对幼儿园保育教育实践的研究和指导。贯彻《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防止和纠正“小学化”

教育倾向。建立科学的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体系。开展省、市级示范幼儿

园结对帮扶乡镇中心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活动，采取“1+N”模式建立幼

儿园办学共同体，提升幼儿教育整体水平。

2.洪雅县行业规划

《洪雅县“四度”打响学前教育“80、50”攻坚战》

拓宽治理角度，去除小学化。建立 3 所示范园与乡镇园结对帮扶机制，

近 5 年培训教师 3000 余人次，转变育儿观念；每年开展教玩具制作、优

质课展示、舞蹈等县级竞赛 2 次，激发教师提升幼教水平；每年开展县级

教研活动 2 次，挖掘乡土文化资源，先后引入“踩高跷”、“骑竹马”等

民间体育游戏 50 余个，丰富幼教活动。洪雅幼儿连续两届获四川省幼儿

体育活动展示大会一等奖。

精准师资调度，补足岗位缺。精准掌握各园缺编师资情况，近年来累

计招聘幼儿专业教师 30 余名，逐步补足配齐公办幼儿园教师；年投入 20

余万元从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眉山电子职业技术学校引进优秀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参加顶岗实习支教，5 年累计引进 300 余人。洪雅县瞄准“2020 年

普惠园覆盖率达 80%，公办园幼儿占比达 50%”目标，打响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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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扶持力度，提升普惠率。严格按照《洪雅县关于认定和扶持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的实施方案》《洪雅县普惠性幼儿园评估细则》，经资质审

核、实地考察、评审、公示、授牌等过程认定普惠园 36 所，普惠园覆盖

率已达 86.89%，以奖代补扶持普惠园，发放资金 80 万元；2020 年修订完

善认定方案与评估细则，进一步提高普惠园扶持力度。加快建设进度，增

加公办比。因地制宜开展小区配套园治理，大力建设公办园覆盖小区。投

用公办园 2 所，新增学位 800 个，覆盖小区 3 个；启动建设公办园 2 所，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拟增学位 720 个，覆盖小区 3 个；规划建设公办

园 2 所，拟增学位 360 个，覆盖小区 2 个，实现公办园幼儿占比达 50%以

上。

3.项目详规及符合性分析

2020 年，全县现有学校 88 所，其中公办幼儿园 3 所、民办幼儿园 48

所，小学 21 所、初中 7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6 所、特校 1 所，普高 1 所、

职高 1 所。学生 38000 余人，教职工 1900 余人。洪雅是全国“两基”先

进县，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县。全县共有教职工 1953 人，其中小学 897 人(含

工人 9 人)，初中 615 人(含 6 个工人)，高中 320 人(含 7 个工人)，幼儿园

87 人，特教 11 人，教研 16 人，进修 7 人(含 1 个工人)。研究生 19 人，

本科 1226 人，专科 682，中师中专高中 26 人。退休 1546 人。

城镇居民对学前教育的需求较为强烈，在教育方式的选择上呈现出多

元化和多样性的趋势；教育投资在们心中的权重也日渐提高，城镇居民对

教育消费也具备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个人教育需求的特点，有利于城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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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产业化的推行。

人口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社会教育保障覆盖范围扩大是城

镇居民总体教育服务需求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人口总量增加，教育服务

需求的总量必然随着增加；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人们则更关注教育；

而随着教育保障覆盖范围的日益扩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享受社会教育

保障所提供的教育服务，需求也会增加。

由历年的人口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的推进，洪雅

县人口增长的状况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在未来 10—20 年里，正是居民

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社会教育保障覆盖范围快速扩大的时期。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加之二孩、三孩政策的出台，

城镇人口在最近几年里还在不断增长，入园的幼儿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城

镇公办幼儿园数量不足，满足不了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也满足不

了人民群众对幼儿就近上学的需求。

为提升洪雅县教育品牌及品质，提升教育形象，完善教育基础设施，

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完善其教育教学设施，增强洪

雅县教育竞争力和影响力，因此，有必要在洪川镇、槽渔滩镇、东岳镇、

高庙镇、将军镇、柳江镇、瓦屋山镇、中保镇、中山镇、止戈镇各新建一

所幼儿园。

综上，本项目符合国家相关学前教育领域发展规划，符合眉山市洪

雅县的城市规划及发展定位。

（二）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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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主体

实施机构：洪雅县教育和体育局

项目业主：洪雅县教育和体育局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洪雅县中保等 10 所幼儿园建设项目

（2）项目所属领域：社会事业-学前教育，是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

性项目。

（3）建设地点：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洪川镇、槽渔滩镇、东岳镇、

高庙镇、将军镇、柳江镇、瓦屋山镇、中保镇、中山镇、止戈镇.

（4）主要建设内容：新建洪雅县 10 所幼儿园，建筑面积约 42976

平方米，室外活动场地约 13320 平方米，以及配套附属设施，设备采购等。

其中，包含洪雅县第七幼儿园、洪雅县第八幼儿园、槽渔滩幼儿园、东岳

幼儿园、高庙幼儿园、三宝幼儿园、花溪幼儿园、瓦屋山幼儿园、中保幼

儿园、中山幼儿园建设。

（5）建设期：根据现有施工技术水平，项目建设期暂定 36 个月（不

包含前期准备工作时间后），本项目计划从 2022 年 3 月开工，至 2025 年

2 月工程竣工。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1.本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本项目的建设主要是为解决当地幼儿的基础教育问题，相关地县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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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学前教育存在布局不合理、教育资源不足，无法满足县域内经济发展及

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本项目的建设在改善上述问题的同时，根据国家主

管部门的规定会有一定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向幼儿收取的保育费、延时

服务费、幼儿生活费等。

2. 促进地方学前教育产业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巩固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是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

总体部署和思路。该项目的建设，可以将教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将大

力推动该地区文化教育、产业的全面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调

统一，践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理念，这也是文体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

举措。

同时，本项目的建设完善了县域内的生活设施配套，优化了本县域内

的城市规划布局，使得本县域更具备吸引力，促进了县域内的人口的进一

步聚集，由此带动县域整体的经济、产业的繁荣与发展。因此，本项目的

建设也对于本县域具备重要的间接经济效益。

（二）社会效益分析

项目的实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

学前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基石，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搞好学前教育，

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开发人力资源，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基础性、

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

基础教育是提高全体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的必要工作，也是

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基础教育的提高是社会总体经济水平提升和社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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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文明水平提升的基础。本项目是实施基础教育的建设运营，具备显著的

公益性和社会效益。本项目是屏山县普惠性的重大民生工程，幼儿园的建

设涉及普惠民生的改善，既关系到国家关于学前教育的指导精神和落实，

又关系到本县域居民的基本生活功能的完善与便捷。

洪雅县幼儿园整体规模不足、幼儿园布局不合理的现状已经成为制约

洪雅县教育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本项目的建设可以改善洪雅县

幼儿园整体规模不足、幼儿园布局不合理的现状，保障儿童均能就近接受

高质量的学前教育，缓解了周边适龄儿童入学难的问题，亦减轻了家长的

负担。洪雅县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所在地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实

现教育公平，并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为幼儿将来接受义务教育打下坚实

的基础。因此，本项目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项目的建设加快了洪雅县总体城镇化进程，也为洪雅县的国民经济发

展做出了其巨大的贡献，同时项目的建设提供了相应的工作岗位，有利于

社会秩序的稳定。项目的建设符合洪雅县城镇总体发展规划，同当地的文

化习俗等不会产生冲突，项目的建设还将为洪雅县未来的教育事业发展增

添亮点。故本项目作为洪雅县建设的一部分，对促进项目所在地的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具有重要作用，项目的社会效益显著。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该项目投资估算范围：建设投资（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基

本预备费）、建设期利息和发行费用。该项目总投资 24,78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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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筹措方案

1. 资金筹集情况

2. 总投资 24,782.00 万元。其中，资本金：10,782.00 万元，占项目

资金筹措总额 43.51%。资本金来源于财政预算资金、上级和本级政府专

项资金，项目资本金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分年度到位。拟发行债券金额：

14,000.00 万元，占项目资金筹措总额的 56.49%。拟发行时间：2022 年-2024

年分年度发行，其中 2022 年拟发行债券 5,000.00 万元，2023 年拟发行债

券 5,000.00 万元，2024 年拟发行债券 4,000.00 万元，拟发行债券期限：

10 年期。资金使用计划

资金使用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投资进度 100.00% 35.00% 35.00% 30.00%

一、投资 - - - -

（一）建设投资 23,724.00 8,488.70 8,308.70 6,926.60

1、工程费用 20,748.00 7,423.85 7,266.44 6,057.71

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18.68 436.06 426.81 355.81

3、预备费用 1,757.33 628.79 615.46 513.08

（三）建设期利息 1,044.00 180.00 360.00 504.00

（四）融资费用 14.00 5.00 5.00 4.00

小计 24,782.00 8,673.70 8,673.70 7,434.60

二、筹资 - - - -

（一）项目资本金 10,782.00 3,673.70 3,673.70 3,434.60

（二）发行债券 14,000.00 5,000.00 5,000.00 4,000.00

小计 24,782.00 8,673.70 8,673.70 7,4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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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预期收益

1.项目收入

本项目建成后，洪雅县第七幼儿园、洪雅县第八幼儿园、槽渔滩幼儿

园、东岳幼儿园、高庙幼儿园、三宝幼儿园、花溪幼儿园、瓦屋山幼儿园、

中保幼儿园、中山幼儿园均由学校单位进行运营管理，该项目的实施将为

眉山市洪雅县学前教育事业提供一个专业性强内涵丰富的场所，有利于洪

雅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全区的公共服务的整体和服务水平，加快

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通过洪雅县第七幼儿园、洪雅县第八幼儿园、槽渔滩

幼儿园、东岳幼儿园、高庙幼儿园、三宝幼儿园、花溪幼儿园、瓦屋山幼

儿园、中保幼儿园、中山幼儿园的日常运营收入，收入包括保教费、生活

费、延时服务费、财政补贴收入等实现一定期限内投资回报的平衡，推动

学前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收入合计 35,403.8 万元。

2.项目成本

本项目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幼儿园伙食成本费用、外购燃

料动力费、维护费用、其他费用等。

项目成本合计 13,814.49 万元。

（二）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1）项目整体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因为建设期内投资与筹资总体平衡，故只需考虑项目运营期间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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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现金流对运营期内需偿还的本息的覆盖率。根据测算分析，在满足假设

条件的前提下，本项目运营期内经营性现金流为 21,589.31 万元，待本项

目在偿还全部 17,996.00 万元专项债本息后，将仍有 3,593.31 万元的累计

现金结余。

本项目专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1.20 倍，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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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洪雅县林业生态治理及森林康养示范基地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第 12 年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净流量

21,589.31 - - - 2,208.8

4

2,224.5

1

2,345.

40

2,361.9

0

2,378.

41

2,489.6

3

2,488.6

3

2,487.6

3

2,604.36

一、经营活

动产生的

现金流入

35,403.8

0

- - - 3,650.4

0

3,667.9

5

3,854.1

8

3,872.6

0

3,891.0

3

4,069.9

9

4,069.99 4,069.99 4,257.67

（一）经营

收入

34,322.8

9

- - - 3,540.9

0

3,557.4

6

3,737.1

3

3,754.5

1

3,771.8

9

3,944.8

9

3,944.8

9

3,944.8

9

4,126.33

1、幼儿园

保教费收

入

13,499.6

4

- - - 1,404.0

0

1,404.0

0

1,474.

20

1,474.

20

1,474.

20

1,547.9

1

1,547.91 1,547.91 1,625.31

2、幼儿园

生活费收

入

16,272.95 - - - 1,692.4

5

1,692.4

5

1,777.0

8

1,777.0

8

1,777.0

8

1,865.9

3

1,865.93 1,865.93 1,959.02

3、幼儿园

延时服务

收入

1,742.30 - - - 132.45 149.01 173.85 191.23 208.61 219.05 219.05 219.05 230.00

（二）收到 1,080.91 - - - 109.50 110.49 117.05 118.09 119.14 125.10 125.10 125.10 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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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第 12 年

的税费

1、增值税 1,080.91 - - - 109.50 110.49 117.05 118.09 119.14 125.10 125.10 125.10 131.34

二、经营活

动产生的

现金流出

13,814.4

9

- - - 1,441.5

6

1,443.4

4

1,508.7

8

1,510.7

0

1,512.6

2

1,580.3

6

1,581.36 1,582.36 1,653.31

（一）经营

成本

13,250.46 - - - 1,382.9

2

1,384.6

2

1,447.

27

1,449.0

0

1,450.7

4

1,515.7

7

1,516.71 1,517.65 1,585.78

1、人力成

本费用

3,682.15 - - - 382.95 382.95 402.10 402.10 402.10 422.21 422.21 422.21 443.32

2、幼儿园

伙食成本

费用

6,509.19 - - - 676.98 676.98 710.83 710.83 710.83 746.38 746.38 746.38 783.60

3、维护成

本费用

997.98 - - - 103.02 103.49 108.69 109.17 109.66 114.67 114.67 114.67 119.94

（二）支付

的各项税

费

564.03 - - - 58.64 58.82 61.51 61.70 61.88 64.59 64.65 64.71 67.53

1、增值税 564.03 - - - 58.64 58.82 61.51 61.70 61.88 64.59 64.65 64.71 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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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第 12 年

2、税金及

附加

- - - - - - - - - - - - -

3、企业所

得税

- - - - - - - - - - - - -

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净流量

-23,724.

00

-8,488.

70

-8,308.

70

-6,926.

60

- -

一、投资活

动产生的

现金流入

-

二、投资活

动产生的

现金流出

23,724.0

0

8,488.70 8,308.70 6,926.60 - -

（一）建设

投资

23,724.0

0

8,488.70 8,308.70 6,926.60 - -

（二）流动

资金

- - - - - -

融资活动 5,728.00 8,488.70 8,308.70 6,926.60 -504.0 -504.0 -504.0 -504.0 -504.0 -504.0 -5,504. -5,324. -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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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第 12 年

产生的现

金净流量

0 0 0 0 0 0 00 00 00

一、融资活

动产生的

现金流入

24,782.0

0

8,673.70 8,673.70 7,434.6

0

- -

（一）项目

资本金流

入

10,782.00 3,673.70 3,673.70 3,434.6

0

- -

（二）发行

债券融资

流入

14,000.00 5,000.00 5,000.00 4,000.00 - -

二、融资活

动产生的

现金流出

19,054.00 185.00 365.00 508.00 504.00 504.00 504.00 504.00 504.00 504.00 5,504.00 5,324.00 4,144.00

（一）偿还

专项债券

本金

14,000.00 - - - - - - - - - 5,000.00 5,000.00 4,000.00

（二）支付

专项债券

5,040.00 180.00 360.00 504.00 504.00 504.00 504.00 504.00 504.00 504.00 504.00 324.00 144.00



- 17 -

项目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第 12 年

利息

（三）支付

专项债券

发行费

14.00 5.00 5.00 4.00 - -

四、期末现

金增加

（1+36+41

）

3,593.31 - - - 1,704.8

4

1,720.5

1

1,841.

40

1,857.9

0

1,874.

41

1,985.6

3

-3,015.

37

-2,836.

37

-1,539.6

4

五、累计盈

余资金

- - - - 1,704.8

4

3,425.3

5

5,266.7

5

7,124.6

5

8,999.0

6

10,984.

69

7,969.32 5,132.95 3,5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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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绩效目标

时效指标：按期完成本项目工程建设，并及时投入运营。

成本指标：项目建设总投资控制在 24,782.00 万元以内。

可持续性影响：保障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洪雅县产业发展空间，

加快了洪雅县城市建设，拉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使人民群众的生活、

居住环境得到质的提升，并带动大批间接就业人员，能部分解决项目

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有利于提高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维

护社会稳定。

六、潜在影响项目的风险评估

经营风险是指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若项目投入运营

后的运营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影响项目整体收益，对债券还本付

息产生影响。要求项目管理单位密切关注项目运营情况，保证还本付

息资金。因项目取得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暂时难以实现，不能偿还

到期债券本金时，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相关专项债券周转偿还，

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

市场风险是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

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

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

收益的平衡。要求项目单位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做好

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市场，充

分与市场机构沟通，选择合适的发行窗口，降低财务成本，保证项目

收益与融资平衡。

七、还款保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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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

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

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

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

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

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

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规定，项

目单位对市场化融资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在银行开立监管账户，

将市场化融资资金以及项目对应可用于偿还市场化融资的专项收入，

及时足额归集至监管账户，保障市场化融资到期偿付。项目业主应通

过市场化融资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如偿债出现困难时，项目业主通过

公司经营收入、处置公司资产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项目单位通

过保证担保、抵押担保或质押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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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职责

本项目的主管部门为洪雅县教育和体育局，在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

期间，主管部门将会做好本地区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的监督和指导工

作。在项目建设期间，主管部门将积极跟进项目建设进度，监督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在项目运营期间，行业主管部门将配合财政部门

编制项目收益债券收支决算，在政府性基金预算报告中全面、准确反映项

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取得的收入等情况。

债券对应资产管理方面，主管部门将会协同财政部门将本项目形成的资产

纳入国有资产管理，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加强资产日常

统计和动态监控。

本项目的业主单位为洪雅县教育和体育局。在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

期间，业主单位将会配合做好本地区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及时准

确提供相关资料，配合做好信息披露、信用评级、资产评估等工作。在项

目建设期间，业主单位将主动披露项目施工期间的施工进度、项目收益专

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项目单位会同项目主管部门将项目资产纳入

国有资产进行管理，根据资产形式和类别建立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

做到项目资产的精细化监督管理。在项目运营期间，业主单位将会履行项

目建设运营管理责任，加强成本控制，确保项目形成的专项收入应收尽收，

并按照规定及时足额上交。业主单位定期对项目资产开展资产查验工作，

重点检验项目资产是否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管理，是否按照专项债

券发行时设定的用途进行使用，防止国有资产发生流失、减值等情况，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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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资产高效运营。

九、补充说明

此项目债券资金总需求 14000 万元，根据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要求

和项目实施进展情况，2024 年已发行 4000 万元。本次拟继续发行 1600

万元，期限 10 年。该项目实施内容及收益来源未发生变动，在不超过项

目债券总需求情况下，债券分批次跨年发行对项目整体融资平衡不构成实

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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